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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有效管理及活化校產房舍空間，依

據本校「場地設備收支管理要點」相關規定，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影視拍攝基地，包括： 

（一）1 號家屋（大觀路一段 35 巷 10 弄 2 號） 
（二）2 號家屋（大觀路一段 35 巷 6 弄 4 號） 

三、影視拍攝基地以推廣教育課程及教學活動為優先使用。非教學使用者，應

事前向推廣教育中心提出申請，經核准並向本校出納組完成相關繳費程序

後，始得使用。 

四、本場地得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及校外人士、公司團體使用。收費項目、金額

及優惠原則，依「影視拍攝基地收費標準」辦理。若為本校與校外單位合

辦或協辦活動者，得經專簽核准後酌予優惠。 

五、租借人應於使用日前至少一週提出申請。於使用期間應善盡管理維護責

任，使用完畢應將場地回復原狀，並接受管理單位查驗。如有毀損或遺失

情形，應於歸還日前修復或補足，無法修復或未於期限內完成者，得由本

校逕行修復，相關費用自保證金中扣除；不足部分，另行追償。 

六、因本場地位於校區內，申請人於使用期間應遵守校園相關管理規定，不得

妨礙教學活動、行政運作或影響校園安寧與交通動線。大型器材、布景或

拍攝設備之進出應事前報備並配合校方管制措施，未經核准不得進入其他

未開放區域取景。夜間拍攝或可能產生較大聲響之活動，應經專案核准後

始得進行。 

七、如拍攝涉及明火、煙霧、爆破、危險動作或其他高風險行為者，應事先提

出安全計畫並經核准。涉及高風險拍攝行為者，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

險，保險期間須涵蓋使用全程。 

八、租借人之拍攝內容不得違反相關法令或善良風俗，亦不得涉及政治宣傳或

其他不當情形，以致影響本校形象。未經本校同意，不得使用本校校名、

校徽或其他識別標誌，亦不得使外界誤認本校為該活動之主辦、協辦或背

書單位。因拍攝內容所生之一切法律責任，概由租借人自行負責。 

九、租借人違反本要點規定，經通知仍未改善者，本校得立即停止使用並終止

借用，其已繳費用不予退還；情節重大者，得列為拒絕往來對象。 

十、本要點未盡事宜，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